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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法律意见书

致：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华新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我们出席公司 2025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统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次股东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的合法性、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我们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审查了公司提供

的有关本次股东会的相关文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所作的

说明。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我们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

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的，并已经提供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

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

印件与原件一致。

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23 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以

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

国境内”，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法律意见书中提及的“中国

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

地区）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

事会已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

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和会议登记方法、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及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利，以及网

络投票的表决时间以及表决程序等事项，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定网站予以公告。上述公告已列明本次股东会讨论的事项，并按规

定对所有议案的内容进行了披露。

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3月 19 日如期召开，会议召

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公告一致。

公司本次股东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通

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5 年 3 月 19 日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5

年 3月 19 日 9:15-15:00。

经验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下同）共 596 人，代表股份 1,361,576,0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5.4920%。其中，A 股表决权股份 911,718,043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538%；H 股表决权股份 449,857,983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382%。

本所律师将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提供的身份证明、持股证明及《授权委托书》，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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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2025年3月12日下午收市时公司之

A股《股东名册》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出席本次

股东会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代表的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认证其身份。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 H

股股东代表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确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之外，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也参加了本

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三）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

格。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

监票。公司对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投票结果和网络投票结果进行了合

并统计，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如下：

1.议案一：关于收购豪瑞尼日利亚资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85,470,890 股同意，4,929,660 股反对，

35,610,559 股弃权。其中，A 股 459,835,159 股同意，458,103 股反

对，91,580 股弃权；H 股 25,635,731 股同意，4,471,557 股反对，

35,518,979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

络投票的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929%，以普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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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关联股东 HOLCHIN B.V.、HOLPAC LIMITED 已回避表决。

2.议案二：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354,712,629 股同意，4,923,560 股反对，

1,939,837 股弃权。其中，A 股 911,147,240 股同意，457,803 股反

对，113,000 股弃权；H股 443,565,389 股同意，4,465,757 股反对，

1,826,837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

投票的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59%，以特别决议

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3.议案三：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354,686,937 股同意，4,845,660 股反对，

2,025,760 股弃权。其中，A 股 911,150,340 股同意，379,903 股反

对，187,800 股弃权；H股 443,536,597 股同意，4,465,757 股反对，

1,837,96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

投票的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53%，以特别决议

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4.议案四：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358,423,123 股同意，1,116,634 股反对，

2,016,496 股弃权。其中，A 股 911,167,900 股同意，366,403 股反

对，183,740 股弃权；H 股 447,255,223 股同意，750,231 股反对，

1,832,75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

投票的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9%，以特别决议

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综上，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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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